
《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规则 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

工业》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随着排污许可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实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作为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其排污许可证核发与监管工

作日益繁重。当前，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审核主要依赖人工方式，

存在审核标准不统一、效率低下、漏审错审风险高等问题，难以满足

大规模、高频次审核工作的需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

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已成为提升审核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方向。然

而，目前缺乏针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统一智能审核技术标

准，不同审核平台的审核规则、算法模型参数各异，导致审核结果可

比性差，制约了智能审核技术的推广应用。

为规范上述行业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工作，本文件由山东省环

科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经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归口，依据标准化工作

相关要求，启动《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规则 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

工业》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旨在明确智能审核的总体原则、审核规

则及算法模型参数，为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提供

统一技术依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

1、解决审核标准缺失问题：当前各排污许可智能审核系统在审

核规则、判定逻辑、输出信息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审核结果不



一致，无法形成有效的跨平台互认和数据共享，制约了智能审核技术

的规模化应用。

2、支撑排污许可精准监管需求：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生

产工艺复杂、产排污环节多，涉及冲天炉、电炉、轧钢等多种设施，

以及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等多种特征污染物，其排污许可证审核工

作要求高、专业性强。统一的数据智能审核标准能够规范审核行为，

提高审核精准度，为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3、提升审核效率与质量：传统人工审核方式难以应对大量申请

材料的快速处理，通过标准固化审核规则，可推动智能审核平台规范

化建设，实现自动化、批量化审核，大幅提升审核效率，降低人力成

本，破解各级排污许可管理部门面临的审核专业性强、任务量大等现

实挑战。

（二）意义

1、技术层面：本标准明确了排污许可智能审核的总体原则，系

统规定了基本信息审核（含管理类别审核）、许可限值核算方法（含

许可量控制因子审核、多年许可量审核）、可行技术要求（含废气排

放口审核、污染因子审核、无组织排放审核、排放标准审核、废水排

放口及污染因子审核等）、自行监测审核、环境管理台账审核等环节

的审核规则和算法模型参数，为智能审核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标准化的

技术准则，有助于提升审核算法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

2、应用层面：标准的实施可规范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的

开发与应用，统一审核规则和输出信息格式，降低跨平台数据整合的



成本，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工作的效率。同时，为排污单位自

查、第三方技术服务提供了明确指导，助力排污许可全流程管理的规

范化开展。

3、行业层面：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领域团体标准的空白，推动了钢铁及相关

行业排污许可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其他重点行业智能审核

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启动筹备阶段（2024.12-2025.2）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发起标准制定倡议，组建起草组与协作组，明

确工作目标、分工及时间节点，同步收集国内外排污许可管理、智能

审核相关标准、政策文件及行业实践案例，重点梳理了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的工艺特点、产排污规律和典型审核问题。

（二）草案编制阶段（2025.2-2025.5）

工作组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结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846《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GB 39726《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法规和标准，起草完成了《排污许可数据智能

审核规则 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标准草案初稿。

（三）讨论立项阶段（2025.7-2025.9）



组织行业专家、监管人员及技术人员召开工作组研讨会，对标准

初稿的结构、技术指标、条款表述等进行逐一讨论，针对审核规则的

合理性、算法模型参数的可操作性、行业特征的覆盖完整性等提出修

改意见，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申请立项。山东环境科学学会于 2025

年 9月 29日组织专家召开立项评审会，经专家论证，符合立项条件，

批准立项。

（四）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2025.10-2026.6）

根据立项评审会专家意见，标准起草组修改完善了标准文本及编

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原则

1、合法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标准内

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2、科学性原则：标准基于排污许可审核的业务逻辑和数据特征，

结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排污特点（如冲天炉、电炉、轧

钢等典型设施，以及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重金属等特征污染物），科学设定审核规则和判定阈值，确保审核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实用性原则：标准充分考虑当前排污许可审核工作的实际需

求和智能审核平台的技术能力，审核规则清晰明确，算法模型参数具



体可操作（如触发条件、匹配规则、输出信息等字段均已细化），能

够直接指导智能审核模型的构建和应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4、兼容性原则：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 GB 39726《钢

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2《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HJ 846《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

铁工业》、DB37/990《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现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确保与现有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相兼

容。

5、前瞻性原则：标准在满足当前审核需求的基础上，考虑了未

来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趋势，对审核规则的设置

进行了适度拓展（如多年许可量审核、重点区域差异化监测频次等），

为后续功能升级和技术迭代预留了空间。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排污许可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GB 37822《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9726《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990《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846《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本标准

在现行排污许可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基础上，针对智能审核这一具

体应用场景进行了专门规范，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充和细化，能够

进一步完善排污许可管理标准体系，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

智能化审核工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技术依据。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共设 5个章节，核心内容为第 4章总体原则和第 5 章审核

内容。所有条款均严格锚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HJ 846《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GB 39726《钢铁烧结、球团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现行上位规范，同时结合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的产排污特征、基层审核高频痛点、智能审核落地需求

设计，具体说明如下：

（一）总体原则（第 4 章）

确立“规则固化、技术赋能、提质减负”三大核心原则。

规则固化：针对当前不同智能审核平台规则自定义程度过高、跨

区域结果不可比的问题，将分散在多部规范中的审核要求整合为统一、

可执行的规则集，解决“同证不同审”的乱象；



技术赋能：所有规则均同步配套可落地的算法参数，降低 AI模

型开发的试错成本，避免标准沦为“纸面规范”；

提质减负：既要通过自动化审核减少人工重复劳动，也要通过精

准规则识别高风险问题，让监管资源向实质合规性问题倾斜。

（二）审核内容（第 5 章）

本章是标准的核心，所有条款均基于黑色金属行业典型审核问题

库，兼顾合规性与可操作性：

5.1 基本信息审核

依据 HJ 846 中黑色金属行业重点管理判定要求，针对两类高频

错填场景设置规则：

1. 黑色金属铸造业：冲天炉属于重污染设施，只要存在就必须

纳入重点管理，若填报为简化管理直接判定降级；

2. 钢压延加工业：冷轧工序涉及乳化液、酸洗等产污环节，年

产能≥50万吨的环境风险与重点管理要求匹配，因此设置该阈值。

5.2 许可限值核算方法​

1. 许可量控制因子审核：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重点

污染物需明确许可排放量”的法定要求，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总量控制因子列为必查项，仅在无对应排放口的场景下豁免，

避免企业漏报减排责任；

2. 多年许可量审核：针对此前许可证有效期 5 年但仅填报首年

许可量的漏洞，要求按年度拆分许可量，匹配逐年总量考核的监管需

求，规则可直接对接生态环境统计、总量减排系统的数据要求。



5.3 可行技术要求​

所有规则均贴合黑色金属行业特有产排污特征：

1. 有组织废气排放审核：结合铸造、轧钢行业熔炼、抛丸、落

砂等典型产污设施清单设置匹配规则，解决“有设施无排放口”的瞒

报问题；针对射芯机+树脂/覆膜砂的典型工艺组合，强制要求申报

VOCs 类因子，填补原辅料-产污环节的审核盲区；

2. 无组织废气审核：针对三乙胺等铸造行业特有管控物质、GB

37822 和 GB 39726 对厂区内 VOCs 限值的差异化要求设置规则，避免

企业随意填报非法定限值；

3. 废气排放标准审核：限定 GB 39726 等标准的管控污染物白名

单，防止企业超标准范围申报无关因子、规避合规义务；

4. 废水排放审核：第一类污染物必须在车间排口管控是法定要

求，规则直接拦截“混入综合排口”的违规情形；针对钢压延加工业

生产废水占比高的特征，设置主要排放口强制判定规则，纠正“应纳

未纳”问题。

5.4 自行监测审核规则​

1. 监测频次审核：冲天炉是黑色金属行业最大排放源，法定要

求自动监测，手工监测直接判定不合规；结合山东省“十市为重点控

制区”的差异化管控要求，对 VOCs、氮氧化物等重点因子设置分区

域频次阈值，匹配秋冬季攻坚、臭氧管控等阶段性监管要求；

2. 监测内容审核：针对臭气浓度等无组织特征污染物易被遗漏

的问题，绑定厂界监测点位的必查因子，确保监测覆盖全部环境风险。



5.5 环境管理台账审核规则​

依据排污单位台账填报的通用规范，针对油、气、煤、生物质等

不同类型燃料设置差异化参数填报要求，解决此前“只报燃料用量、

不报硫分/热值等关键参数，无法支撑排放量核算”的问题，为后续

执法核查、碳排放核算提供数据基础。

（三）技术经济论证与预期效果

技术论证：本标准规定的审核规则和算法模型参数基于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多年的排污许可管理经验和典型违规案例总结而

成，经过多次专家研讨和实践验证，符合行业产排污规律和审核工作

实际需求。规则设置逻辑清晰、阈值合理，能够有效识别许可证填报

中的常见错误和遗漏，如管理类别降级、排放口遗漏、污染因子缺失、

监测频次不合规等。

经济论证：标准的实施将统一智能审核规则，避免各地重复开发

不同审核逻辑的系统，降低研发成本和运维成本。自动化审核可大幅

减少人工审核工时，提高审核效率，降低行政开支。同时，精准的审

核有助于规范排污行为，减少环境违法风险，具有显著的间接经济效

益。

预期效果：标准实施后，将为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提供统

一的技术准则，推动审核工作从人工向智能化转型。通过固化审核规

则，可有效解决审核标准不一、漏审错审等问题，提升审核的公正性

和准确性，为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助力环境管

理效能提升。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参与者与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

进行多次修改，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和智能审核

技术的发展实际进行编制，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目前国际上尚无同

类排污许可智能审核标准可供参考。

八、贯彻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

成立标准宣贯工作组，协调核心起草成员，制定详细的宣贯计划

与分工，确保标准按时发布并有效实施。标准发布后，积极组织针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排污单位、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及智能审核平台

开发企业的专题培训，确保各方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二）技术措施

持续跟踪标准执行情况，收集用户反馈和实际审核案例，对标准

内容进行动态优化。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适时修订完善审核规则

和算法模型参数，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排污许可智能审

核工作提供持续技术支撑。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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